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辦理115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校內甄選要點 

114年11月26日通過 

壹、 依據：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以下簡稱本簡章)。 

貳、 目的：推薦適性適所之 12 年級學生經由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以下簡稱繁星推薦)管道進入 

      大學。 

參、 推薦資格： 

一、全程就讀本校同科(同為普通班或同為體育班或同為美術班)並修滿 10、11 年級各學期及 12

年級上學期之應屆畢業生(含復學生)。 

二、10、11 年級及 12 年級上「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平均成績(以下簡稱「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 

三、參加大學校系所訂下列由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大考中心)、大學術科

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辦理之考試。 

四、「115 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115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

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報

名 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肆、 推薦名額： 

一、學生可報名學群*註 1： 

 

 

 

 

 

 

二、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不分學群）。 

三、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不分學群）至多可推薦 2 名學生。 

四、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前項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限參加各大學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

之校系)擇一參加本招生。*註 2 

     *註 1：各學群分類原則如下：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學程）。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註2：各學群分一般生與原住民生分別計列名額。 

 

 

 

 

班級類別 學生班級 可參加學群 

普通班 12-1、12-2、12-3、12-4、12-5 第一、二、三類及第八類 

體育班 12-6 第七類 

美術班 12-7 第五類 

 



伍、 推薦規範： 

一、成績計算： 

(一) 「在校學業成績」之計算，依據教育部 113 年 8 月 21 日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

習評量辦法」之規定辦理。重修或補考之科目，以原成績辦理；重讀之科目，以重讀

之成績辦理。 

*註 3:「在校學業成績」為學生前 5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內含所有必修與選修科

目，惟不含補考後及重修後之成績。 

(二) 各大學採計之必修單科學業成績科目如下：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生活科技、資訊科技、音樂、美術、舞蹈、體育。 

*註 4:體育班之體育成績為各學期專業必修術科成績「專項運動體能訓練」、「專項技術訓練」與「體

育」加權平均；美術班之美術成績為「書法」、「素描」、「水彩」、「水墨」、「藝術鑑賞」與

「創意表現」各學期專業必修術科成績加權平均後以各學期單一成績輸入。 

*註 5:以上必修科目係甄選委員會於分發遇同分時各大學校系所訂之分發比序項目採用科目。 

(三) 114 年 11 月 19 日(三)前將學生 10、11 各學期學業成績上傳至甄選委員會，預計 115

年 2 月 23 日(一)將學生 5 學期學業成績上傳至甄選委員會。各學期各單科學業成績以

整數輸入，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輸入至小數點第 1 位。 

(四) 115 年 2 月 23 日(一)自繁星報名作業軟體下載甄選委員會計算完成之在校學業成績資

料檔，取得「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百分之五十之學生名單。*註 6、*註 7 

(五) 「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發放時間：115 年 2 月 24 日（二）前發放給全

體 12 年級同學。 

*註 6：普通班、體育班與美術班分別有各自的「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註 7：「在校學業成績」與「各單科學業總平均成績」每百分比人數若超過每百分比可推薦人數，同 

       一百分比內遇有同分時，同分之學生將進行同分參酌，依序以「12 年級上總平均」、「11 年 

       級下總平均」、「11 年級上總平均」、「10 年級下總平均」、「10 年級上總平均」之順序辦 

       理。 

二、 推薦規定及標準： 

(一) 繁星推薦在第一輪分發中，本校在每所大學之錄取名額最多為 1 名，對推薦超過 1 名

同學的大學，本校需就第一至第三類學群及第八類學群依一般生與原住民生分別排定

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 

(二) 學校推薦【優先順序】依變動比序優先推薦最具學系優勢學生。 

1. 依簡章所訂各大學學系之校系分則中分發比序項目(換算成全校百分比)逐項比序，

以百分比低者優先推薦。 

*註 8.(1)各大學學系之校系分則中分發比序項目第 1 項皆為「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2)第 2項至第 7項為各校自訂參酌學測成績或前項在校必修單科成績。 

2. 逐項比序仍相同時則依 

(1)在校學業成績 

(2)12 年級上校內成績總平均 

(3)11 年級下校內成績總平均 

(4)11 年級上校內成績總平均 

(5)10 年級下校內成績總平均 

(6)10 年級上校內成績總平均。 

三、取得學群推薦資格同學依各大學學群規定志願數選填校系志願，用以比序獲選之校系為必

選。 

四、經校內分發或公告確定推薦名單後放棄者，懲處小過乙支。 



五、繁星推薦錄取生不得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個人申請」及「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個人申

請」第一階段篩選。 

六、繁星推薦錄取生非經放棄入學資格*註 9*註 10，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

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

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註 9：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分發錄取生若欲放棄入學資格應於 115 年 3 月 18 日(三)至 115 年 3 月 20 

       日(五)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止，至甄選委員會，選擇「繁星推薦」，進入「網路聲明放棄」 

       後，點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登錄作業」選項，輸入個人證號後，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作 

       業，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後，應自行存檔或列印「完成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確認表」，以免 

       延誤自身權益。此外，考生亦可透過「放棄狀態查詢」選項查詢是否完成放棄作業。 

*註 10：第八類學群錄取生若欲放棄入學資格應於 115 年 6 月 11 日(四)至 115 年 6 月 14 日(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止，至甄選委員會，選擇「繁星推薦」，進入「網路聲明放棄」後，點選「聲明 

       放棄入學資格登錄作業」選項，輸入個人證號後，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作業，完成網路聲 

       明放棄入學資格後，應自行存檔或列印「完成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確認表」，以免延誤自身權益。 

       此外，考生亦可透過「放棄狀態查詢」選項查詢是否完成放棄作業。     

陸、 推薦流程： 

一、 115 年 3 月 4 日(三)於本校資訊科技教室，採用本校繁星推薦作業系統進行報名。 

二、 普通班、體育班、美術班採現場報名，順序將依據「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報

名方式順序如下： 

(1) 校內百分比前 1~5％於第一節前半節選填。 

(2) 校內百分比 6~10％於第一節後半節選填。 

(3) 校內百分比 11~20％於第二節選填。 

(4) 校內百分比 21~30％於第三節選填。 

(5) 校內百分比 31~40％於第四節選填。 

(6) 校內百分比 41~50％於第五節選填。 

(7) 體育班於第六節前半節選填。 

(8) 美術班於第六節後半節選填。 

三、 當日將依上述順序辦理報名手續，唱名三次未到者，將以放棄論。 

四、 115 年 3 月 4 日(三)放學前由註冊組依校百分比進行系統分發，已分發到學校的同學，取得

學校推薦學群資格，需於 115 年 3 月 5 日(四)中午 12:30 前完成科系補選填，115 年 3 月 5

日(四)放學前註冊組列印學生繁星報名科系資料表，資料表經家長簽名確認後於 115 年 3 月

9 日(一) 中午 12:30 前將資料表及報名費用繳交至註冊組(每名學生 200 元，中低收入戶學

生 80 元，低收入戶學生免繳費)完成報名手續。 

柒、 本辦法經本校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